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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審計署署長第 66 號報告書第一章 

 

 

因應政府帳目委員會要求而提供的補充資料 

 

 

  因應政府帳目委員會在 2016 年 5 月 10 日來信所列出的要

求，本文件載述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提供的補充資料。 

 

(a) 因應拆卸天台非法搭建物及其他可評估的違例建築物需時甚

長，以及追收差餉的 24 個月時限，當局會否考慮檢視 2000-01

年度關於不向新建或復建天台非法搭建物徵收差餉的政策決

定？ 

 

1. 停止向新建或復建天台非法搭建物徵收差餉的決定，是政府

在 2000-01 年度為對付違例建築物而訂定的整套措施的一部

分。由於政府當時預計會迅速制止非法搭建物，有關決定與

差餉物業估價署（估價署）一直採用的原則，即無需就性質

短暫（transient nature）的物業進行估值的原則相符。 

 

2. 經檢視後，我們認為有關決定的政策理念仍然是合適的，惟

執行上有改善空間。正如審計報告所指，屋宇署發出清拆令

後，個別違例建築物仍需一段時間才清拆。我們認為，在維

持上述估價原則的大前提下，政府須確保違例建築物不會因

清拆的延誤而可一直獲免除估值。因此，我們會改善有關安

排，就著新建或復建天台非法搭建物而已獲發清拆令的個

案，估價署會制訂一套定期呈閱（bring-up）的機制，監察

該些已獲發清拆令但仍未移除的新建或復建天台非法搭建

物。有關的定期呈閱機制亦適用於其他已獲發清拆令但仍未

移除的違例建築物，以便估價署在法例就差餉所定的兩年可

追溯期內，適時進行臨時估價，並且按此徵收差餉，從而加

強保障差餉收入。就著已評估差餉的現存天台非法搭建物（即

並非新建或復建的個案）及違例建築物，估價署一直均有徵

收差餉，直至有關搭建物被拆除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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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會否考慮採用「大數據分析」的科技收集關於違例建築物的

資訊，以便相關部門間分享資訊，作為評估差餉及地租的用

途。 

 

3. 正如估價署向政府帳目委員會的覆函第 13 段所述，署方已與

屋宇署磋商，雙方同意設立一個具成本效益及無紙化的定期

通報機制。屋宇署會於每一季度從其電腦系統抽取已發清拆

令但仍未移除而或需評估差餉的違例建築物，及已清拆違例

建築物的物業名單，通報估價署。此外，該通報機制會涵蓋

一些雖沒發出清拆令但租值高及單靠一般外部巡查難以發現

的違例建築物(如分間物業及地庫)的物業名單，以協助估價

署更有效地評估相關物業的差餉及地租。 

 

4. 估價署在提升其資訊科技系統時，會考慮委員提出的意見，

是否需要引入「大數據分析」的技術。就估價角度而言，並

非屋宇署記錄中所有違例建築物都是須評估差餉的項目。此

外，根據近年完成有關重新評估個案的分析，在天台、平台

及後巷／天井的違例建築物，應課差餉租值平均增幅少於

5%。因此，估價署需要考慮有關技術對於加強收集物業資料

作評估差餉及地租的實際效用，及是否具成本效益。 

 

 

(c) 沒有按照規定提交 R1A 表格的罰則，對比沒有準時提交報稅

表或在報稅表提供不正確資料的罰則。 

 

5. 根據《差餉條例》（香港法例第 116 章）及《地租（評估及徵

收）條例》（香港法例第 515 章），拒絕填報物業詳情申報表 

(R1A 表格)的罰則為第 3 級罰款（即 10,000 元），而在填報

R1A 表格時明知而作出虛假陳述的罰則為第 4 級罰款（即

25,000 元）。除了上述罰則，在上述各種情況下被定罪的人士

並可被判繳付因該罪行而少徵收的差餉及/或地租款額三倍

的罰款。 

 

6. 至於《稅務條例》（香港法例第 112 章），任何人如無合理辯

解不交回報稅表，可處第 3 級罰款（即 10,000 元）（即與拒

絕填報 R1A 表格的罰則相同)。任何人如無合理辯解而在報稅

表提供不正確的資料，可處第 3 級罰款（即 10,000 元），而

若蓄意意圖逃稅而在報稅表中作出虛假的陳述，則最高刑罰

為第 5 級罰款(即 50,000 元)以及監禁三年。除了上述罰則，

附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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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各種情況下被定罪的人士並可被判繳付因該罪行而少

徵收的稅款款額三倍的罰款。 

 

7. 我們必須指出，R1A 表格與報稅表性質有別，有關兩者的罰則

雖有部分類似之處，但不能完全相提並論。就報稅表而言，

一般來說，每位納稅人每年均需報稅，稅務局會按照每名納

稅人在報稅表上提供的資料以及稅務局掌握的其他資料，計

算該名納稅人的應繳稅款。換言之，納稅人在報稅表上填寫

的資料（例如入息及扣除）會影響到該名納稅人在某個課稅

年度應繳的稅款款額。至於 R1A 表格，則是估價署蒐集租金

資料的其中一個途徑。估價署會透過差餉繳納人在 R1A 表格

填報的租金資料，以及估價署透過其他途徑蒐集的租金資

料，分析整體租金水平，並以此為基準來釐定有關單位的應

課差餉租值。換言之，估價署徵收差餉時，是以有關物業的

應課差餉租值為基礎，而不是差餉繳納人在 R1A 表格上就該

物業填報的租金款額。 

 

 

(d) 會否考慮參照有關沒有提交報稅表或提交不正確報稅表的罰

則，提高有關沒有提交 R1A 表格或提交不正確 R1A 表格的罰

則，以期提高阻嚇作用？ 

 

8. 正如上文第 7 段所述，R1A 表格與報稅表性質有別，有關兩者

的罰則雖有部分類似之處，但不能完全相提並論。目前有關

R1A 表格的罰則（拒絕填報罰款 10,000 元；故意失實填報罰

款 25,000 元）是合適的。估價署會根據法例條文和個案實情，

並在人手資源許可的情況下，進一步加強檢控工作。現時，

法庭一般罰款為一至兩千元，低於法例所訂上限。估價署會

密切留意申報表格的交回比率，如有明顯惡化趨勢，會透

過 律 政 司 向 法 庭 反 映 ，希望法庭量刑時考慮有關的最新趨

勢。 

 

其他部門在保障差餉及地租收入方面的工作 

 

9. 政府帳目委員會在 2016 年 5 月 10 日分別去信屋宇署、民政

事務總署(民政總署)及地政總署，要求有關部門就某些改善

措施向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提供有關資料。下文載述根據有關

部門提供的資料所作出的綜合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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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宇署(關於違例建築物)1 
 

10. 估價署與屋宇署已作磋商，雙方同意設立定期通報機制。屋

宇署會於每一季度從其電腦系統抽取資料(有關資料的範圍

請見上文第 3 段)，以無紙化方式交給估價署，以協助估價署

更有效地評估相關物業的差餉及地租。 

  
民政事務總署(關於指定鄉村區以外的村屋) 
 
11. 民政總署十分倚賴其他部門的協助，以查察不符合差餉豁免

條件的情況，當中包括有違例建築物。在現行機制下，民政

總署已實施多項措施，確保可以及早對在指定鄉村區以外不

符合豁免差餉資格的村屋採取行動。有關措施臚列於附件。

如發現有不符合申請條件的情況，民政總署會採取的跟進行

動包括在適當情況下撤銷物業所獲的豁免。 

 

12. 目前，民政總署會定期隨機抽出差餉豁免個案，交由地政總

署現場視察有否違例建築物。就審計報告第 4.23(b)段建議加

強對指定鄉村區以外獲豁免差餉村屋進行視察，有關建議涉

及額外資源，民政總署需要與地政總署進一步商討，考慮如

何盡量善用現有的資源，加強現場視察的成效。 

 

13. 此外，民政總署已就審計報告第 4.23(c)段的建議（關於發現

有違例建築物的村屋），開始與屋宇署研究，透過資訊科技的

應用，分享獲豁免差餉的新界村屋有違例建築物的資料。我

們期望透過有效的電子資訊的比對及查核，能夠在不引起過

多的額外工作量下，確保及早發現與違例建築物有關的不符

合申請豁免條件的情況。 

 
地政總署(關於農地/村屋的違契構築物及無主物業的個案) 
 

14. 關於審計報告第 4.21 段(關於農地上的違契構築物)，地政總

署已與估價署跟進，研究擴大通報安排的範圍，以涵蓋農地

上遭地政總署發出警告信的違契構築物。按照兩署協定，新

界各個分區地政處就違契構築物發出警告信時，會同步把副

本送交估價署，以便後者盡快取消有關農地獲豁免差餉的資

格。 

 

                                                       
1 就著政府帳目委員會在 2016 年 5 月 10 日向屋宇署所發信件提及的(a)至(c)項，屋宇署已於 2016 年

5 月 24 日直接回覆委員會。 

*委員會秘書附註：有關附件，請參閱此報告書的附錄 10。  
 

附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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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關於審計報告第 4.24(a)段 (關於發現有違契建築物的村

屋)，民政總署目前會向地政總署提供所有獲豁免差餉村屋的

名單，讓該署核對其例行工作期間發現有違契建築物的村屋

記錄。地政總署已於 2016 年 4 月 21 日以書面提醒新界各個

分區地政處遵行下列各項： 

 

(a) 應適時向民政總署提供現場視察和配對核查的結果； 

 

(b) 只要發現有違契構築物，所有經配對個案無須待警告信

送交土地註冊處註冊，便應向民政總署匯報；以及 

 

(c) 向民政總署匯報個案時，應充分提供個案資料，包括：

發現違契構築物的日期，以及搭建／發現違契構築物的

物業單位的資料。 

 

 此外，為提高核對工作的效率，地政總署將與民政總署進一

步聯絡，研究方法改善兩個部門的數據兼容情況，從而在切

實可行範圍內引入自動化核對措施。 

 

16. 至於審計報告第5.8(b)段（關於無主物業的個案)，估價署在

追討欠數的過程中，循不同途徑尋找業主或佔用人的資料，

如得悉有關物業為公司解散後的無主物業，而又未能成功向

物業的佔用人追收欠款時，會要求地政總署在收回物業後通

知估價署，以刪除差餉估價及更新帳目記錄，完成會計程序。

雖然估價署找到的並非第一手資料，為進一步協助地政總署

處理無主物業，估價署已提醒有關人員日後在追收欠款時，

如得悉有關物業為公司解散後的無主物業，將會在可行的情

況下盡快知會地政總署。地政總署表示，政府在某些情況下

或未能接管或處置無主物業。此外，地政總署就無主物業採

取跟進行動，未必能夠討回涉及物業的欠繳差餉及／或地

租。就估價署提及的無主物業個案，地政總署會繼續調查並

採取適當行動處理這些個案。地政總署已提醒相關員工，讓

估價署適時獲告知這些物業的接管和處置情況，或任何相關

資料，包括涉及已解散公司恢復註冊申請的無主物業個案，

以便估價署更新差餉估價及會計記錄。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2016 年 5 月 

 


